    2015年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报考指南

一、2015年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各阶段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答：2015年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有关时间安排如下：

（1） 网上信息填报及上传照片 6月16日-7月5日；

（2） 网上交费 6月16日-7月10日；

（3） 网上选择考点组 7月16日发通知、7月20日-22日网选；

（4） 网上打印准考证 9月4日-9月18日；

（5） 考试时间 9月19日、20日。
二、什么是全程网络化报名？ 
答：今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将继续实施全程网络化管理，即取消报名工作的现场确认环节，代之以网上分类审核、考生自行上传电子照片、网上交考试费、网上打印准考证和成绩单等，但要求考生在网上填写符合报名条件和提交信息真实的电子承诺书。实施全程网络化管理后，只需要网上进行填报信息、上传照片、网上交费即可实现报名成功。考生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连接互联网，通过计算机或手机，都可以完成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而不必再到指定地点进行确认。

三、如何填报个人报名信息？
答：报名人员须填写真实的个人信息，如因填写或提供虚假、不实信息或证明材料骗取报名的，一经查实，报名无效、考试成绩无效，并给予相应处理。报名人员还需填写联系电话，以免因无法收到短信等而影响报名及考试。
4、 上传电子照片有何要求？

答： 报名人员上传的电子照片将作为准考证、报名表及法律职业资格授予申请表、资格证书等唯一使用的照片。要求本人近三个月内正面、免冠、彩色（蓝红白色底均可）电子证件照片，照片须清晰完整。照片须显示双肩双耳，不得佩戴首饰。文件类型为jpg格式，标准尺寸413像素（宽）×626像素（高），文件大小为40KB—100KB. 考生可通过下载照片编辑软件及照片制作说明，按步骤操作即可。上传照片并经审核后，将予以网页或短信提示，不合格的须重新上传照片。
五、选择在北京报名考试如何进行网上交费？
答：选择在北京报名按要求上传照片并进行网上交费，上传照片确认合格后才可以进行网上交费。报名人员应当仔细阅读网上支付指南、帮助和提示信息，进入网上支付平台页面后，选择支付方式或支付银行，使用已开通并可供网上支付的银行卡，按照网上支付流程完成网上交费。网上交费成功后，报名系统会给出提示信息，若提示信息未出现，请耐心等待，不要急于关闭浏览窗口。网上交费技术支持电话：010-88177421、88177422，支付宝24小时客服电话：95188。
六、户籍不在北京但选择在北京考区报名考试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在北京市报名参加司法考试不受户籍限制。户籍不在北京市的可以在北京报名考试，只须报名时选择报考地北京并进行网上交费。户籍在放宽地区并在北京市报名的人员，可以选择享受放宽地方政策也可以放弃享受放宽政策。报名时填报放宽地区户籍并选择享受放宽政策的人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合格分数线的本科学历的须在北京申领A证，达到相应放宽分数线的，到填报的户籍所在地申请资格及领取证书。放宽条件适用以报名人员报名时户籍为准。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人员，须具有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户籍。网上报名时，应上传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电子照片。

七、普通高等学校2016年应届本科毕业生能否报名参加今年的国家司法考试？
答：普通高等学校2016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在网上报名时学历须选择“2016年应届毕业”。“普通高等学校2016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是指：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本科批次录取的普通高等学校2016年应届毕业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要件：经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本科批次录取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和独立学院的在校本科学生且2016年应届毕业。

八、单科成绩已全部合格但尚未领到毕业证书的自考人员和已毕业但助学贷款尚未还清，未领取证书的能否报名？
答：可以报名,但须在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时提交毕业证书原件。
九、现役军人能否在北京市报名？　　
答：符合规定报名条件的现役军人，应当在军队司法行政部门报名。
十、国家司法考试对报名人员的毕业证书有何要求？
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学历证书包括：
（1）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具有举办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含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单位）颁发的毕业证书；
（2）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毕业证书；

（3）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录取，在党校、军事院校中就读的学生取得的毕业证书；
（4）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施网络教育试点的普通高等学校颁发的远程（网络）教育毕业证书；
（5）符合教育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所颁发的毕业证书。
其他不属于上述国民教育序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尚未认可的学历，不得报名。报名人员对所持学历证书是否属于国民教育序列或者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有疑义，可以自行登录http://www.chsi.com.cn/查询或到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进行认证。

十一、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能否报名？
答：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书报名的，其学历学位证书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符合报考学历学位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十二、持军队院校毕业证书的人员如何报名？　　
答：持军队院校毕业证书报名的人员报名前应自行登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学历，查询不到的可以到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申请进行学历认证，经认证无误后可以报名，成绩合格后，资格申请时需提交学历认证报告。　
十三、普通高等学校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和网络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等高等教育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因尚未完成全部课程而在报名期限内不能取得毕业学历证明的如何报名？　　
答：已经完成学业但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普通高等学校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和网络教育、成人教育、广播电视大学等高等教育201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考试结束，成绩合格人员应当按照网上报名填报确认和承诺的信息，在规定的资格申请期限内提交毕业证书及其他材料，不能在规定期限提交的，视为不符合规定的报名条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
十四、网上报名时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2015年7月毕业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如何进行学历信息的填报？　　
答：2015年7月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应尽量在得知准确毕业证编号后填报网上信息，填报信息时本科类别选择“已毕业或2015年应届毕业”，若毕业证正在办理之中，毕业证书选择暂无毕业证书。　　
十五、网上报名成功后为何要牢记自行设置的密码？
答：网上填报信息后，报名人员应当牢记自行设置的密码；该密码是选择考点组和打印准考证、成绩单的必要条件，如忘记可以通过设置的问题自行找回或者通过短信修改。
十六、报名人员考试之前身份证遗失、过期怎么办？　　
答：考试之前身份证遗失、过期的，应及时到公安机关申请补办或换发新证，以免影响考试。
十七、报名人员如何选择考点组？　　
答：今年北京将继续实行网上就近选择考点组。报名人员可以自行选择由几个相近考点组成的考点组，但不能选择组中的某个具体考点。考点分组情况、选择时间及选择办法，将于7月16日在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网站（http://sfks.bjsf.gov.cn）上公布，7月20日零时--22日24时正式登陆网站选择考点组。报名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未在网上选择的，系统将为其随机分配考点。
十八、网上如何打印准考证？
答：报名人员9月4日-9月18日期间登录司法部网站（http://www.moj.gov.cn）或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网站（（http://sfks.bjsf.gov.cn）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要求用普通复印纸（A4）打印，黑白、彩色均可，准考证包含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点名称地址、考场座位号等信息。
十九、报名人员如何领取考试费的定额收据？

答：可在9月4日至9月30日（限于工作日)凭身份证、准考证到北京市司法局东大厅领取(地址：西直门内南小街后广平胡同39号)。
二十、司法考试成绩一般何时公布？大约何时申领资格证书？　　
答：司法部一般在11月下旬公布成绩和分数线，同时开始受理分数核查申请；大约12月中上旬，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受理成绩合格人员法律职业资格的申请；大约2016年3月至4月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普通高等学校2016年应届本科毕业的考生，资格申请受理工作将于2016年毕业后进行，证书颁发时间也相应延后。

二十一、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是否有指定司法考试培训机构？

答：北京市司法局及北京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从未指定任何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司法考试培训。

二十二、非法律本科是否可以报考2015年司法考试？

答：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可以报名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对于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应当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的程度暂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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